
烟台市社保中心完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并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新新参参保保人人员员无无需需补补缴缴以以往往保保费费
本报12月30日讯 (记

者 蒋慧晨 通讯员
王翔宇 陈莹 ) 1 2月3 0

日，记者从烟台市社会保
险 服 务 中 心 了 解 到 ，自
2014年1月1日起，对新参
保或中断缴费重新参加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的缴费年度及医疗待遇
标准进行完善，此次政策
完善有四大亮点。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
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政策调整，涉及基金征缴
与待遇支付两方面。既关
系到居民缴纳医疗保险
费，又关系到医疗费用报
销，与普通参保居民息息
相关。

四大亮点中首先是
明确了参保居民的缴费
年度。对低保、重残、三无
人员和在校大学生、高中
毕业生等特殊人群，及其
他新参保和中断保险重
新参保的居民，明确了其
参保缴费年度。

其次，新生儿参保缴
费办理期限延长到90天。
工作人员称，从近几年的
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新生
儿父母在孩子出生后，由
于需要办理的事务较多，
有些没能够及时办理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
续，从而导致新生儿的医
疗费用不能正常报销。新
规定将新生儿的缴费期限
放宽至90天，只要在出生
90天之内办理参保缴费手

续的，均可自出生之日起
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第三，对符合参保条
件但未按时办理参保缴
费手续，或连续中断缴费
一年以上重新办理参保
缴费手续的城镇居民，在
2 0 1 4年 1月 1日以后参保
时，不需补缴以往应由个
人负担的基本医疗保险
费，但设立相应的医疗待
遇等待期。

第四，新转入城镇居
民医疗保险的参保居民，
往年职工医疗保险、新农
合医疗保险或外地居民
医疗保险的缴费记录，均
视同为城镇居民医疗保
险的缴费历史 (但不计算
缴费年限 )，并以此为据
计算其医疗保险待遇享
受时间。

据了解，烟台市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实行已经5

年多了，参保人群已基本
固定，符合新参保条件的
居民基本为新生儿。如果
居民在出生 9 0天内办理
参保缴费手续的，以后每
年均在集中缴费期间 (每
年8月-11月 )缴纳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不
会出现医疗待遇等待期
的问题。

市社保中心的工作
人 员 提 醒 广 大 居 民 ，距
2013年终只剩1天时间，未
在集中缴费期间缴费的
居民，或符合参保条件仍
未参保的居民，应抓紧时
间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此次调整中，对已参保居
民的医疗保险缴费年度和医
疗待遇标准维持不变。在2013

年12月31日前，已参加烟台市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按
时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居民，其

医疗保险待遇标准仍按原规
定执行，自办理缴费的次月起
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

调整后，全日制大学生医
疗保险缴费年度调整为每年9

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应届高
中毕业生医疗保险缴费年度
调 整 为 次 年 1 月 1 日 至 8 月 3 1

日；其他续保居民，其医疗保
险缴费年度仍为每年 1月 1日
至12月31日。

免缴费年度明确 涉及人员：低保、重残、三无人员

按照《烟台市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规
定，低保居民、重残人员和“三无
人员”个人不缴费。个人免缴费
年度是指上述人员个人不缴纳

医疗保险费的时间段。个人免缴
费年度的起始时间为证明材料
起始时间次年度1月1日，个人免
缴费年度的终止时间为证明材
料终止时间所在年度12月31日。

以参保居民缴费时的身份类别，
确定是否免缴医疗保险费。该项
政策完善更有利于三类特殊人
群明确个人免缴费时间，及时办
理免缴费认证。

对 于 新 生 儿 ，原 城 镇 居
民 医 疗 保 险 政 策 规 定“ 自 办
理 户 籍 之 月 起 ，可 即 时 参 保
缴 费 ，首 次 缴 费 只 需 缴 纳 该

缴 费 年 度 剩 余 月 份 的 费 用 ，
自缴费次月起享受基本医疗
保险待遇”。

新文件规定将新生儿的

缴 费 期 限 放 宽 至 9 0 天 ，只 要
在 出 生 9 0 天 之 内 参 保 缴 费
的 ，均 可 自 出 生 之 日 起 享 受
医疗保险待遇。

新文件规定，监护人在新
生儿出生 9 0天后办理参保缴
费手续的，及其他新参保居民
(含中断缴费一年以上重新参
保的 )，其医疗保险缴费年度
的起始时间为办理参保缴费
手续当月，连续缴费满一年后
(含视同缴费历史 )，按规定享
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满六个

月不满一年的，按50%执行；不
满六个月的，不予支付。中断
缴费不足一年重新参保缴费的，
其医疗保险缴费年度的起始时
间为当年1月，自办理缴费时间
次月起，按规定要求享受医疗待
遇。

“上述内容是此次新文件规
定中的重点部分，也是对以往政

策进行较大调整的部分。”工作
人员说，原城居医疗保险政策并
无“等待期”规定，但须补缴往年
费用即符合参保条件未缴费或
中断参保缴费的城镇居民，在以
后参保时，应一次性补缴以往应
由个人负担的基本医疗保险费。
补缴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设医疗保险待遇等待期 涉及人员：新参保居民

参保缴费期限延长 涉及人员：新生儿

缴费年度调整 涉及人员：全日制大学生、应届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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